茂名市人民医院高压氧科空气加压氧舱维修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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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邀请函
我院对茂名市人民医院高压氧科空气加压氧舱维修服务采购项目信息公开进行公开信息，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项目名称：茂名市人民医院高压氧科空气加压氧舱维修服务采购项目

二、项目内容及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1. 内容：需求文件。

2. 服务地点：茂名市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3. 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

三、供应商资格：

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1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2022年上半年任意3个月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复印件）。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2年上半年任意1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凭据证明材料复印件；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投标人具有高压氧舱相关维修、改造资质，进行操作的人员取得《特种设备从业人员证》（R3/A证）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注意事项

1. 有意向参与的供应商可在以下规定的截止时间前提交报价资料；

2. 提交资料时间：2022年10月09日起至2022年10月13日上午08:00-11:30，下午2:30-5:30，节假日除外。

3. 接收资料/邮寄地址：茂名市为民路101号茂名市人民医院5号楼2楼招标采购办公室。

4. 接受邮寄资料。

5.本项目只允许一个方案一个报价，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五、比较与评价：

本次招标采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最低价中标方式。

六、最高限价：

最高限价：13.95万元整。（超最高限价按无效标处理）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黎小姐

联系电话：0668-2922921、0668-2922306

邮箱：killua342002@163.com
茂名市人民医院      
                                            2022年10月08日 

第二部分：用户需求书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品牌
	型号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门条
	烟台东科
	DK-2G
	个
	5
	

	递物筒密封圈
	烟台东科
	DK-D1A
	个
	6
	

	观察窗玻璃
	烟台东科
	343*45
	块
	6
	

	摄像头玻璃
	烟台东科
	75*12
	个
	5
	

	灯玻璃
	烟台东科
	265*25
	块
	8
	

	投影仪玻璃
	烟台东科
	80*15
	块
	2
	

	排氧气囊
	烟台东科
	DK-GY1
	个
	30
	

	供氧气囊
	烟台东科
	DK-PY2
	个
	26
	

	流量计
	烟台流量计厂
	100-1000
	个
	38
	

	吸痰装置
	慈溪华康
	XQY-3B
	套
	8
	

	摄像头
	
	200万数字高清
	个
	12
	

	电脑主机
	
	CPU，G6405，主板H510，内存DDR4-8G，硬盘1T，DVD光驱
	台
	1
	

	监控转录像机
	
	16位6T内存
	台
	1
	

	监控专用线转换头
	
	POE转HDMI
	组
	4
	

	维修费
	
	
	批
	1
	


有意向的供应商按本表的需求内容进行报价，并可同时提供本公司的配件报价和更换收费价格标准供参考。
服务要求：

项目管理要求：
(1)成交供应商负责我院本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是中标单位的长期固定员工，具备符合本项目对应的项目管理经验。

(2)成交供应商必须有满足搬运所需的充足的工人、相关工具设备及作业防护用具。
(3)成交供应商的工作人员需做到服从安排，服务意识强。在院区作业时须遵守我院管理规定。
合同生效之日起，成交供应商自行购买足额的人身、意外伤害、车辆等保险，成交供应商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或安全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和费用。

成交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人身伤害、损坏物品等意外发生；不得影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并负责及时处理好由于施工带来的扰民问题及与周围单位（住户）的关系。

成交供应商在服务工作过程中如损坏采购方或第三方财物，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折旧价赔偿。如因成交供应商处理不当，造成环境污染、人身伤害等事故，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责任。
疫情防控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成交供应商需按采购方的要求，提供的搬运人员应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并持有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和绿色健康码，方可进场服务。应避免使用近期内有进出中高风险地区记录的工作人员。
报价及服务方案要求：

响应供应商按服务分项报价表的格式进行响应报价。
响应供应商须确保各项服务及所有配套服务的完整性。对于需求文件没有列出，而对服务的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且应属于服务需求配带的，响应供应商有责任给予补充，所需费用已全部包含在响应报价内。
响应供应商应当对采购方实施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自行勘察，以获得由成交供应商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的所有信息，一旦签署合同这种考察即被认为其结果已在推荐文件中的充分反映；若因本项目实施中可能出现其它未知因素和需求文件、推荐文件无法体现的内容而产生费用，该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